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程學院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要點 

100年 6月 22日 99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 9月 28日 100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 10月 4日報校核備 

101年 11月 14日 101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 11月 21日報校核備 

103年 11月 12日 103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 11月 18日報校核備 

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程學院（下稱本院），依本校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

點第十二點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院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稱本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由當然委員

及推選委員組成，名額如下： 

    (一)本院院長、各系主任為當然委員。 

       (二)推選委員由各系推選教師代表一名。 

三、   本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院長需迴避時，由院長指定之委員擔任主 

    席。 

四、   本會互選委員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五、   依據教務處提供學生票選得分，以各系專任教師人數總額前百分之十五（小數點第一

位四捨五入）入圍候選人，為系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如入圍為校級教學傑出教師

候選人時，應行迴避投票。 

六、   依前述第五點推選結果，推薦本院專任教師總數百分之十（小數點無條件進位）為院

教學優良教師，並由院教學優良教師中，依本校要點及遴選作業規定遴選推薦校教學

優良教師，再由其中選出教學傑出教師。 

七、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之。 

八、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校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